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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貳、科技儲能推動作法 

參、社會溝通聚焦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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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一、儲能於電力系統之功能 

頻率調整：因應大量再生能源併網，協助電力系統穩定頻率 

快速反應：儲能系統能秒級啟動，以做為緊急備援 

削峰填谷：協助於離峰充電、尖峰放電，降低電力系統尖峰
負載與節省電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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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科技儲能推動作法 

(二)透過提高誘因、完善安規及擴大可設置空間等措施，推動
「科技儲能」 

成本無法回收 

現況收益尚不足以回
收儲能投資成本 

廠商對安全疑慮 

欠缺明確的消防安全
規定 

廠內缺乏適當空間 

現行廠房利用率高，無
適當空間 

提高投入誘因 

規劃提升表後儲能應
用效益 

完善安全規範 

規劃表後儲能消防安
全規範 

擴大設置空間 

推動廠外設置模式 

一、表後儲能推動規劃 

(一)用戶端儲能優先推動產業用戶設置表後儲能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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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推動作法1 ─ 提高誘因 

(一)現行誘因來源 

1.獲取時間電價價差 

運用離峰時段充電、尖峰時段放電自用，獲取尖離峰價
差，現行高壓之三段式時間電價差6.86元、批次電價差
9.29元 

 

2.參與台電公司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方案 

計畫性或即時性調整用電措施，於特定/固定時間配合移
轉或抑低負載，可獲得電費扣減 

 

 

 

貳、科技儲能推動作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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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科技儲能推動作法 

二、推動作法1 ─ 提高誘因 

(二)提高誘因作法—規劃科技儲能設置獎勵 

1. 雖然既有表後儲能應用方式已具備一定誘因，惟經濟部能
源署為加速布建表後儲能設置量，以進行電力系統尖離峰
期間的電力移轉；規劃擴大推動科技儲能，研議給予適當
誘因，以減少推動阻礙。 

2. 首先規劃以工業區及科學園區內高壓以上之產業用戶，係
考量園區內用戶用電量較大且負載較住宅區用戶穩定，其
利用儲能系統進行削峰填谷之效果更為顯著。 

3. 為帶動我國儲能產業競爭力，刻研議表後儲能系統設置成
本，擬準備適當獎勵誘因，提供產業用戶儲能設置獎勵，
刻爭取相關推動預算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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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科技儲能推動作法 

三、推動作法2 ─ 推動廠外設置模式 
(一)推動廠外設置：與產業園區管理局及科學園區管理局合作，

規劃於既設園區內租用閒置用地設置儲能系統。 

(二)廠外設置模式：須自行設置線路供電予各設置廠商，且於原
用電申請資料中加註廠外設置儲能系統，其用電合併計算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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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科技儲能推動作法 

四、推動作法3 ─ 完善消防安全規範 

(一)消防署修正「提升儲能系統消防安全管理指引」，納入
表後儲能規範，並於6/2召開指引諮詢會議，初步規劃
略以： 

1.增列「工廠表後儲能系統」為適用對象，規劃依容量分級管

理，依其火災風險程度進行風險評估與設置適當之消防安

全設備 

2.增訂工廠表後儲能系統設置安全管理事項 

3.增訂工廠表後儲能系統設置之安全距離及消防安全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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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提供分散式電力，可搭配電力輔

助服務，提高電網韌性，成為低碳電力來源選項之一 

規模擴充性 

模組化，可依據空間及電
力需求客制化電力系統 

在地社區友善 

對環境與人不會有潛在威脅 

(運轉聲音約50 至 70 dB) 

堅韌性 

長時間穩定提供能源 
可取代備援電力設備 

布建快速 

可以快速部署 
減少設施投運所需時間 

(一)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發展優勢 

貳、科技儲能推動作法 

五、推動作法4 ─ 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擴大獎勵措施規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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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階段   行政優化 第2階段    擴大應用 經驗複製 (獎勵退場) 

2026 2027 2028 2029 2030~ 

年度建置量(MW) 5 15 30 50 ≧ 50 

獎勵金額(億元) 3.5 10.5 21 35 - 

累計建置量(MW) 5 20 50 100 ≧ 150 

年發電量(億度) 0.4 1.6 4 8 ≧ 12 

目標推動市場 

年減碳效益(萬噸) 0.608 2.43 6.08 12.16 ≧ 18.24 

半導體製造業 資料中心 其他工業應用 AI產業 

(二)定置型燃料電池獎勵措施規劃 
具設置誘因 
燃料電池系統設置獎勵7萬元/kW[1]計算，電力成本4.2~4.8元/度[2] ，和工業電價

4.3元/度價格相近具誘因[3] 

配合國發會經費編列獎勵經費70億元，擴大獎勵設置 
政策目標2029年累積設置100MW，年供8億度低碳電力 

扣合「五大信賴產業推動」政策，滿足電力成長需求 
以AI產業、資料中心與半導體產業為優先推動對象 

[1]獎勵金額7萬元/ kW包含40%設備及6,000小時燃料費      [2]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及進料來源不同(純氫/甲醇/天然氣/工業製程廢氫等)，獎勵金為估算將依補助要點審查 
[3]114年3月28日經濟部電價費率審議會決議，工業電價每度4.27元 

貳、科技儲能推動作法 

五、推動作法4 ─ 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擴大獎勵措施規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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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「科技儲能」社會溝通聚焦建議 

能源署已於4/14及5/19辦理2場次「科技儲能」社會溝通對焦會議，
彙整對焦議題、重要結論與建議如下： 



恭請指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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